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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技术规范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的选址、工艺流程及设施与设备等方面的技术内容。 

本标准适用于经济鱼类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11607  渔业水质标准 

NY/T 5361  无公害农产品 淡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 

3 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 

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 industrial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

在工厂化车间内综合运用物理、生物、化学等技术，调节和控制养殖水生动植物的生活环境，使养

殖尾水经处理后循环利用的一种集约化养殖方式。 

4 选址 

宜选择环境安静、周围无污染源，符合NY/T 5361的规定；水资源充足，水源水质符合GB/T 11607

的规定；交通便利、供电等公共设施完备，建设地点符合相关规划要求。 

5 工艺流程 

工厂化水循环处理流程图参见图 1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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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工厂化水循环处理流程图 

6 设施与设备 

6.1 设施 

6.1.1 养殖车间 

养殖车间应结构牢固，能够防风、抗压、保温。宜为一层结构，长方形，单跨或多跨，每跨间距

4.5m～10m。车间墙体高度可在 2m～3.5m；屋顶宜采用三角尖顶或拱形结构，屋顶宜为钢架、木架或钢

木混合架，顶面宜为石棉瓦、玻璃钢瓦覆盖，具备调节光照能力。 

6.1.2 养殖池 

养殖池宜采用混凝土、玻璃钢等结构，以圆形池或方形池抹圆角为宜，池内壁应平滑。进水口宜设

在池上方，进水水流方向与鱼池圆切线成 45°角。溢水口宜设在池中间或池侧。排水口宜设在池底中

央，四周向中央排水口倾斜 5%～20%的坡度。单池面积 30m2～50m2，水深 1.0m～2.0m。 

6.1.3 蓄水池 

蓄水池应具备完全排干的能力，蓄水量为养殖用水量的 1/3以上。 

6.1.4 过滤池 

过滤池容量宜为养殖水体总量的 30%～50%。 

6.1.5 尾水池 

用于收集养殖过程中排放的尾水，蓄水量应满足尾水排放量需求。  

水源水 蓄水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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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设备 

6.2.1 供水设备 

供水设备由水泵及供水管道组成，日供水量宜达到日用水量的2倍以上。宜配备一台以上备用水泵。 

6.2.2 水处理设备 

6.2.2.1 物理过滤设备 

物理过滤设备宜按以下要点进行： 

——可采用活性碳、麦饭石、蛭石、陶粒等滤材进行物理过滤；采用微滤机过滤时，可采用单机或

多机作业，总滤水能力宜达到日养殖排水量的 150%以上，过滤细度宜达到 200目以上； 

——应根据实际养殖情况配备蛋白分离器，将无法分离的悬浮物及胶质蛋白等细小杂质分离出去。 

6.2.2.2 消毒灭菌装置 

宜在养殖池前端设置紫外线消毒、臭氧发生器等装置，用于养殖水体消毒。 

6.2.3 增氧装置 

增氧装置宜按以下要点进行： 

——采用罗茨鼓风机充气增氧时，宜控制养殖水体溶氧量在 6mg/L～8mg/L之间； 

——采用液氧增氧时，宜控制养殖水体溶氧量在 8mg/L～12mg/L之间。 

6.2.4 水温调控装置 

宜采用太阳能、地源热泵等节能、环保设备调节养殖水温。 

6.2.5 水质在线监测装置 

宜在养殖池安装水质在线监测装置，监测水温、pH值、溶解氧、氨氮、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等水质

指标。 

6.2.6 其他设备 

可配备投饵机、电器控制系统、视频监控系统等设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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